Covenant 盟約 這是聖經及神學至為重要的概念。
　　1.在聖經中
　　a.舊約。希伯來人論到立約的諺語，是「切──盟約」，因為立約均要獻祭，而獻祭是要把祭牲切割（如︰創十五7～21；詩五十5）。
　　神人間的立約，總是由神一方開始，「我卻要與你立約」（如︰創六18；出六4～5）。就這意義而言，立約的開始是單方面的，正反映出揀選是無條件的特性。神應許祂自己是永遠守約的（如︰利二十六44～45；申四31）。
　　神約的主旨，可在祂的應許上顯明出來︰「我要作你們的神，你們要作我的子民」（如︰創十七7；出六7；林後六16～18；啟二十一2～3）。
　　雖然約的建立確實是單方面，但約的成就卻需要兩方面；這就顯出個人的成聖（Sanctific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42,Name=Sanctification}）及堅守（Perseverance{\LinkToBook:TopicID=921,Name=Perseverance}）是多麼重要的了。神命令祂的子民要以愛和順服來守約（如︰申七9、12；王上八23）。以色列人整個律法和崇拜的制度，均與約有關（出二十四7～8，三十一16，三十四28）；以色列人能否得到屬靈及屬物的祝福（或咒詛），全視乎他們是順服（出十九5；利二十六1～13；申二十九9），抑或是背叛所立的約（利二十六14～39；申二十九18～28）。
　　舊約雖記有好幾個約，卻一直強調，以色列人與神之間只有一個約（出二24，六4～5；利二十六42；王下十三23；代上十六16～17；詩一○五9～10）。神與人立的約，不僅關乎一個人，而是與他的子子孫孫都有關係，這對亞當（創一27～28，三15；何六7；羅五12～\cs618；林前十五22）、挪亞（創六18，九9）、亞伯拉罕（創十七7）、摩西（出二十4～6、8～12，三十一16）、亞倫（利二十四8～9）、非尼哈（民二十五13）、大衛（代下十三5，二十一7；耶三十三19～22）是如此，對所有與神另立新約的子民亦如此（賽五十九21）。
　　以色列人的歷史顯出，人的不信破壞神的恩約（如︰士二20；詩五十五20）。當人一直硬著頸項，連神也要因此「棄掉」舊約（賽三十三8；耶十四21；結十六59；亞十一10）。有時以色列人在新時代更新盟約後，會求神按約施慈愛（申五2～3；書二十四25～27）；他們若背約了，可以藉著悔改重新進入約的關係（王下十一17，二十三3；代下十五12，二十九10，三十四31；拉十3；尼九38）。
　　舊約提到神要為背道的子民另立新約，給予新的希望（賽五十五3，五十九21，六十一8；耶三十一31～40，三十二40，五十5；結二十37，三十四25，三十七26；何二18）；這就是彌賽亞展開祂普世的公義國度的時候（賽四十二6，四十九8；瑪三1），是與聖靈之重生一併施行的（賽五十九21；結三十六24～38；珥二28～29）。
　　b.新約。舊約與新約的分野列明在聖經之內（耶三十一31～32；林後三3～6、14；來八8～9、13，九15）；二者內容都是一樣的，都說到神應許要作祂子民的神（林後六16～18；來八10；啟二十一2～3），基督要救贖他們（如︰約八56；羅九3～5；林前十1～4）。但新約比舊約更美（來七20～22、28，八6）；神施行的方法也不一樣（加三23～\cs625，四1～7）；就後者的意義言，我們可以說新約已經代替舊約了（來八13，十9）。
　　耶穌一生主要的事蹟，均與舊約聖經中的諸約有關︰祂的降生（路一72～75）、國度、復活（徒二30）、聖餐（出二十四8；太二十六28；林前十一25），和十字架（來九15～22，十二24，十三20）都是。祂是新約的中保（來九15，十二24），亦是新約一切恩福的源頭（林前一30；弗二11～22；來十三20～21）。
　　新時代並不表示神對守約的要求就減弱了（太五17～20）；不過新約其中一個應許，就是叫立約的人有守約的能力，這是最大的好處（林後三3～6；來八10，十16，十三20～21）。新約最重要的一部分，就是人的稱義與成聖{\LinkToBook:TopicID=1042,Name=Sanctification 成聖}（來八10～12，十15～18，十三20～21）；對背約的人，咒詛卻是比舊約更嚴厲（來十28～29）。
　　以色列人（Israel{\LinkToBook:TopicID=648,Name=Israel}）在舊約是與神立約的子民，外邦人都是在恩約之外（弗二12）。可惜他們拒絕了彌賽亞，立約的地位就不保了；他們只守著舊約律法的條文；基督卻藉聖靈的工作，使神的律法變成可以事奉基督的自由（加四21～31；林後三6、17～18）。不過以色列人在末後仍有指望，因為這也是神給以色列人的應許（徒三25；羅九4，十一27～29）。
　　盟約神學家（除了某些加爾文派浸信會信徒之外）認為基督徒兒女的盟約地位，絕不在舊約以色列人兒女之下（賽五十九21；路十八15～17；徒二39，十六31；林前七14；弗六4；提前三4～5；提後三15；多一6）；再者，他們認為新約的洗禮，是個立新約的記號，與舊約立約的禮儀相同，二者都包括孩童，如挪亞（彼前三20～21）、亞伯拉罕（西二11～12），和摩西（林前十1～4）的後裔。既然信徒立約都是包括他們的下一代在內，而信徒又是在亞伯拉罕的約內（加三29），很多信徒就認為應該為信徒的孩子施洗。
　　2.在基督教神學歷史中
　　a.早期教會。這段時間對盟約的觀念不大重視。愛任紐（Irenaeus{\LinkToBook:TopicID=644,Name=Irenaeus}）用此思想來解釋他的前千禧年論，重心在舊約應許的土地。屈梭多模（Chrysostom{\LinkToBook:TopicID=283,Name=Chrysostom, John}）說教會的聖禮就是盟約。奧古斯丁（Augustine{\LinkToBook:TopicID=171,Name=Augustine}）則給盟約定義為雙方的協議。
　　b.中世紀教會。這段時期教會從盟約發展出三個重要的思想︰
　　i.自十一世紀起，教宗的權力變得至高無上，教會裡面的政治思想家開始說，基督徒的洗禮是與教宗立約的記號，人若不順服教宗，就是破壞盟約；這樣一來，教宗就有權拒絕皇帝的命令，並且教導信徒照樣行。換言之，人若破壞盟約，他就可以抗拒政治的權柄。
　　ii.聖禮神學家開始說，彌撒是有救贖功能的，因為它是把基督再度獻上，成為與神立的約。
　　iii.最重要的盟約思想，是與比爾（Biel{\LinkToBook:TopicID=217,Name=Biel, Gabriel 比爾}）有關，他認為盟約中有一種是稱作善功（Merit{\LinkToBook:TopicID=785,Name=Merit}）的盟約，意思是只要人盡力而為，神就會稱此人為義。我們可以這樣概括︰「凡盡力而為的，神就必施恩」。這種靠行為稱義的思想，原是早期的路德（Luther{\LinkToBook:TopicID=750,Name=Luther, Martin}）相信的，自1517年他發現因信稱義之道，就一生竭力反對中世紀天主教廷式的盟約神學了。
　　c.改教運動。改教運動掀起之後，人開始注重聖經的權柄，盟約的概念對神學就顯得重要無比了。不過，馬丁路德對律法與福音的分野，正是他力抗中世紀盟約觀的結果，毌怪乎他的神學極少用盟約的思想。
　　慈運理（Zwingli{\LinkToBook:TopicID=1260,Name=Zwingli, Ulrich}）則利用創世紀十七章的亞伯拉罕，作為基督徒與神的關係的模式，這是他與重洗派展開辯論之前已有的觀點（1525）；後者否認嬰孩洗禮。因此，改教家並沒有如很多人以為的，是以重洗派的盟約觀為己用。事實上慈運理是基於這場辯論，才為改教家建立以盟約為嬰孩洗禮的主要教義。1534年，布靈爾（Bullinger{\LinkToBook:TopicID=240,Name=Bullinger, Johann Heinrich}）在教會歷史上寫下第一篇盟約神學，題目就叫做《獨一而永恆的約，或神的盟約》（Of The One and Eternal Testament or Covenant of God）。布靈爾認為，整本聖經都必須從亞伯拉罕之約來了解，此約說明神本乎恩典把自己獻給人，並要求人「無可指責地活在祂的面前」。
　　在很多方面來說，加爾文（Calvin{\LinkToBook:TopicID=249,Name=Calvin, John 加爾文}）都可算是盟約神學的先驅。他的《基督教要義》（Institutes，上、中、下冊，文藝，61991、51995、61995）及其他作品，常用盟約的思想在下述問題上︰舊新約的一致性、約的相互性和條件性、救恩的好處、基督徒生活（律法、禱告、悔改、確據）、預定論（預定論正能解釋約是怎樣運作的）、教會的更新（羅馬教會破壞了約，因此要與之劃清界線）和聖禮等。他的作品亦有某種雛型工作盟約的痕跡。
　　加爾文有兩個學生發展出兩種特殊的盟約觀，一種是墮落前的工作盟約，另一種是歷史前的救贖盟約。鄔新努（Zacharias Ursinus, 1534～83）說墮落前的盟約與律法有關，是神與亞當立的；盟約的內容是，亞當若完全順服，神應許以生命，他若背逆，就必接受死亡。到了1585年，俄勒維安奴（Caspar Olevianus, 1536～87）提出歷史前的盟約，是聖父與聖子為了人的救贖而立的。這些觀念對後來盟約神學有頗大的影響，如科克由（Johannes Cocceius, 1603～69）的神學就是一例。工作盟約與恩典盟約的觀念，在韋斯敏斯德信條（Westminster Confess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230,Name=Westminster Confession}）和信仰問答（1643～9），均頗有地位。
　　d.盟約神學的晚期發展。我們現在知道，科克由並不是首創盟約神學的人。對盟約神學的歷史來說，他無疑是重要的，因為他能從盟約歷史的局外點，去發展盟約神學。他那時代的神學家使用的邏輯辯理，至今在不少系統神學的課本上，仍能看出來。科克由的盟約神學好像一段歷史，追溯神怎樣本乎恩典，把工作盟約和它的咒詛除掉，並代之以恩約，使人得永生。他主張墮落後說（infralapsarianism，此乃加爾文一派之思想，謂人之墮落發生於前，然後神預定揀選或判永刑），但他對盟約之了解，並不如後人所說，是為要對抗加爾文之預定論。
　　後期的盟約神學，引起過好幾次的神學辯論，包括了︰i.拉塞福的《王法》（Rutherford{\LinkToBook:TopicID=1032,Name=Rutherford, Samuel 拉塞福}, Lex Rex, 1644），是抗暴的政治思想；ii.亞米紐（Arminius{\LinkToBook:TopicID=158,Name=Arminianism}）和他的跟隨者所說的條件性揀選，與條件性盟約平行；iii.改革宗神學某些學派反對墮落前的工作盟約說；iv.亞目拉都主義（Amyrald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22,Name=Amyraldism}）中的邵瑪（Saumur）派，否認摩西之約是屬於恩典之約的範圍；v.英國清教徒對律法主義和反律法主義的討論，以及vi.所謂「半立約者」（指嬰孩期受了洗，長大後不信者）能否帶他們的嬰孩受洗。
　　直到今天，盟約神學仍然是近代改革宗神學一個重要的課題，特別在十七世紀的發展，對它好幾方面的思想均予尖銳的批判，就如工作盟約與所謂世俗盟約的關係，這個批判特別來自巴特一路線的神學家（參J. B. Torrance in SJT 23, 1970, pp. 51～76 ; 34, 1981, pp. 225～43）。這一類討論相當混淆不清，部分原因是彼此用的詞語不夠清晰準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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